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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受理登记

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受理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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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客户须知

    1.销户必须停止全部用电容量的使用。申请销户前，应保证现场确实已无需用电，销户
过程中遇有纠纷或阻挠的，供电企业将暂缓销户，待客户协调解决后再予以办理。
    2.客户应在销户前与供电企业结清电费(含电费违约金)和业务费用。销户过程中发现现
场存在计量装置故障、违约用电、窃电等异常情况的，需按相应流程处理结束后方可销户。
    3.客户完成拆表销户并交清所有电费后,若仍有电费余额的,凭用电主体资格证明等资料
办理退费手续。
    4.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：95598；网上国网APP；全国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：12398。

 四、客户申明

     经慎重考虑，现就用电户注销事宜提出申请，请供电部门予以办理。
    本申请表中的信息和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真实有效，阅读并接受《客户须知》各项条
款，谨此确认。

    用电客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联系电话

 二、申请内容

 一、客户资料

经办人电话
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号

          销 户 申 请 表 用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号

           国网XX供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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